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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所有運輸工具中，機車具有高度之機動性及便利性。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歷年來，交通問題之發生卻也

是間接導因於機車之此種特性。再由於近年來機動車輛大幅

成長，致使道路交通事故發生之件數與因而死傷之人數歷年

來皆居高不下。根據交通部之統計數據顯示，平均大約每 2
人就擁有 1 輛機車。而駕駛人在一般道路上亦隨處可見交通

擠、搶、鑽、竄之亂象。此種亂象不僅影響道路交通之秩序，

危害社會大眾生命、財產之安全，未經檢驗合格的機車所產

生之廢氣更嚴重地汙染了環境，毒害了國民的身心健康，再

加上我國即將開放大型重型機車進口，如無一套有效的管理

辦法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屆時，道路上之交通恐怕不是『混

亂』二字可以形容。  

由以上之說明可知，用路人在道路上駕駛車輛除了對於

車輛機件之基本構造及駕駛原理與方法應有初步之認識

外，對於道路上一些基本的道路交通管制設施以及相關的法

令規定等，均應有一定程度的認知，如此一來，除了可以保

障自身的安全外，亦可以避免因無知而受罰。本文以下將說

明道路交通法規之重點內容。  

二、我國道路交通法規重點內容之說明 

我國道路交通法規主要包括：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高速公路交通管制規則、道路交通管制

設施等。其主要重點內容分述如下：  

(一)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1.制定目標：為加強道路交通管理、維護交通秩序、確保

交通安全。有關道路交通之管理、處罰依本條例之規定，

本條例未規定者，依其他法律規定。  

2.主要內容架構：本條例共分為六章，各章節重點內容如

下：  

(1)第一章  總則：本章先說明本條例所使用各名詞之定

義，再述明一般用路人使用道路時，應遵從道路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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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設施之指示、執行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公路或

警察機關所發布之命令或管制措施等。對於違反本條

例之行為者，可分別由公路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處

罰，最後並說明行為人在接獲通知單後之處理方式等。 

(2)第二章  汽車：本章所規定之內容係有關汽車行駛、裝

載、異動、領牌、換牌、檢驗、損壞、設備更換、調

換、修復、汽車行車記錄器、各級汽車駕駛人之應具

有之資格及條件以及汽車駕駛人在道路上駕車應遵守

之規定 (如：交會、超車、轉彎、倒車、行經坡道、鐵

路平交道、停車、臨時停車或酒後駕車等 )、配合事項

以及違規時處罰之方式等。  

(3)第三章  慢車：本章規定慢車以及慢車所有人在道路上

行駛時應具備之條件以及慢車行駛、裝載或違規處罰

之相關規定。  

(4)第四章  行人：規定行人在道路上行走應遵守之規定及

處罰內容。  

(5)第五章  道路障礙：規定行為人佔用道路堆放物品或作

為工作場所者處罰之相關規定及內容。  

(6)第六章  附則：說明違反本條例所規定事項之責任歸

屬、處罰對象以及其他相關之處罰規定，並於第九十

條針對促進交通安全有顯著成效之學校、大眾傳播或

公、私立汽車駕駛訓練機構或檢舉汽車肇事或協助救

護汽車肇事受傷者之人員等，可予以獎勵。  

(二)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1.制定法源：本規則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九十二條

第一項之規定訂定。  

2.主要內容架構：本條例共分為八章，各章節重點內容如

下：  

(1)第一章  總則：本章先介紹本規則所使用各名詞之定

義、再說明一般汽車及汽車駕駛人之分類等。  

(2)第二章  汽車牌照：本章先定義汽車牌照 (包括：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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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車執照及拖車使用証等 )，再逐一說明汽車號牌制定

之型式、顏色、編號、懸掛之位置、遺失、損壞、換

發、新領牌照、申請方式、試車、過戶、變更登記、

停駛、異動、繳銷、註銷、汽車檢驗、汽車尺度等相

關規定。  

(3)第三章  汽車駕駛人與技工執照登記及考驗：本章主要

包括汽車駕駛人以及汽車修護技工之駕照 (或證照 )考
驗資格、考驗方式、考驗內容標準、駕照 (或證照 )分類、

審驗規定、國際駕照之換發等相關內容。  

(4)第四章  汽車裝載行駛：本章規定各車種 (如：機器腳

踏車、客車、貨車、聯結車、曳引車、客貨兩用車 )行
駛時裝載之相關規定以及一般各級車輛在行車前起

步、轉向、按鳴喇叭、行車速度、超車、單行道行駛、

雙向二車道、雙向四車道行駛、交會、超車及讓車、

行經行人穿越道、鐵路平交道、迴車、坡道、渡口、

使用燈光、臨時停車、停車、禁止駕車等狀況之相關

規定。  

5.第五章  慢車：本章規定慢車行駛、裝載或停放之相關規

定。  

6.第六章  行人：規定行人在道路上行走或乘車等，應遵守

之相關規定。  

7.第七章  道路障礙：本章規定任何行為人不得未經警察機

關許可佔用道路舉行賽會、擺設宴席或任意挖掘道路等。 

8.第八章  附則：規定汽車檢驗、登記、發照或駕駛人、技

工考驗、登記、發照等作業得委託相關機關辦理，以及

越區作業、交通事故處理之依據等相關規定之說明。  

(三)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交通管制規則 

1.制定法源：本規則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三條

第六項規定訂之。  

2.主要內容架構：本規則主要規定汽車行駛於高速公路時

有關速限、行車安全距離、車道使用規定等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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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駕駛人應遵守之行駛規則。  

(四)道路交通管制設施 

1.設置功用：道路交通管制設施為管制道路交通之手段，

其主要功用有三：促進交通安全、規律交通秩序以及維

持道路暢通等。  

2.主要內容：本設施主要包括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以及

交通島等。各類型設施依不同道路線形、道路工程、交

通狀況而設置，用以指示駕駛人注意、行進、限制、禁

止進出或使用道路設施等，並同時提醒、警告用路人應

配合之相關事項。  

三、機車易肇事原因分析及相關法規之說明 

為因應國內大型重型機車開放進口，交通法規中有關道

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最新修訂之規定，有關機車之分類如

下：  

（一）重型機器腳踏車：  

1.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  

(1)汽缸總排氣量逾五十立方公分且在二百五十立方公分

以下之二輪機器腳踏車。  

(2)電動機器腳踏車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力逾五馬

力且在四十馬力（HP）以下之二輪機器腳踏車。  

2.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  

(1)汽缸總排氣量逾二百五十立方公分之二輪機器腳踏

車。  

(2)電動機器腳踏車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力逾四十

馬力（HP）以下之二輪機器腳踏車。  

（二）輕型機器腳踏車：  

1.汽缸總排氣量在五十立方公分以下之二輪機器腳踏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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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動機器腳踏車之馬達及控制器最大輸出馬力在五馬

力（HP）以下之二輪機器腳踏車。  

同時我國各車種之駕駛執照之分類亦配合修訂如下：

(道安規則第五十三條 ) 

一、  小型車普通駕駛執照。  

二、大貨車普通駕駛執照。  

三、大客車普通駕駛執照。  

四、聯結車普通駕駛執照。  

五、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  

六、大貨車職業駕駛執照。  

七、大客車職業駕駛執照。  

八、聯結車職業駕駛執照。  

九、國際駕駛執照。  

十、輕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  

十一、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  

十二、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  

十三、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  

有關考領駕照之資格則修訂如下： (道安規則第六十條 ) 

申請汽車駕駛執照考驗者，應具有左列資格：  

一、年齡：  

（一）考領普通駕駛執照或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須年滿

十八歲，最高年齡不受限制。  

（二）考領職業駕駛執照須年滿二十歲，最高年齡不受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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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領職業駕駛照須年滿二十歲，最高年齡不得超

過六十五歲。  

二、經歷：  

（一）應考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無經

歷之限制。  

（二）應考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須領有普通

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並經立案之

駕駛訓練機構駕駛訓練結業。    

（三）應考小型普通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三個月以

上之經歷。    

（四）應考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六個月

以上之經歷。    

（五）應考大貨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小型車普通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    

（六）應考大貨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小型車職業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    

（七）應考大客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貨車普通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或領有小型車普通駕駛執照二

年以上之經歷，並經立案之駕駛訓練機構小型車逕升大

客車駕駛訓練結業者。    

（八）應考大客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貨車職業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或領有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二

年以上之經歷，並經立案之駕駛訓練機構小型車逕升大

客車駕駛訓練結業者。    

（九）應考聯結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客車普通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或領有大貨車普通駕駛執照二年以上之

經歷。    

（十）應考聯結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客車職業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或領有大貨車職業駕駛執照二年以上之

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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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各目之經歷，如經公立或立案之私立駕

駛訓練機構依照民營汽車駕駛人訓練機構管理辦法之規

定訓練結業者，得由交通部按照其登記領照之教練車數

量予以核定，不受其限制，並准集體報考。其由直轄市

公路主管機關報經交通部核定者亦同。  

領有普通駕駛執照滿三個月之駕駛人，得報考同級

車類之職業駕駛執照，除應具備報考之資格外，並應補

考職業駕駛執照應考之科目。  

除此之外，第六十一條中更明定各車種駕駛人應具備之

條件如下所示：  

汽車駕駛人取得高一級車類之駕駛資格者，應換發駕駛

執照，並准其駕駛較低級車類之車輛，其規定如左：  

一、已領有聯結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大客車、大貨車、

代用大客車、大客貨兩用車、曳引車、小型車、輕型機

器腳踏車。    

二、已領有大客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大貨車、代用大客

車、大客貨兩用車、曳引車、小型車、輕型機器腳踏車。 

三、已領有大貨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小型車、輕型機器

腳踏車。  

四、已領有小型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輕型機器腳踏車。  

五、已領有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

重型機器腳踏車、輕型機器腳踏車。  

六、已領有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輕型

機器腳踏車。  

七、已領有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普通重型

機器腳踏車、輕型機器腳踏車。  

八、已領有聯結車、大客車、大貨車或小型車駕駛執照者，

得駕駛小型車並附掛輕型拖車。  

原領有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取得高一級車類之

普通駕駛執照資格滿三個月者，得換領同級車類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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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執照。  

並於第六十一條之一規定駕駛人應具備之行車條件如下：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稱之持照

條件係指駕駛人取得駕車之行車條件，除前條規定外，包括

左列規定：    

一、汽車駕駛人應依駕駛執照所載之持照條件駕車。    

二、領有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不得駕駛大型重型

機器腳踏車。    

三、受終身不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合格後

領有或換發一年有效期間駕駛執照逾期，不得使用駕車。 

四、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七月一日前，已有重型機器腳踏車

駕駛執照逾期未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換發者，不得

使用駕車。  

第六十三條內容中則規定申請汽車駕駛執照考驗，有關

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以及應備之文件等相關規定如下：  

一、汽車駕駛執照申請書。  

二、本人最近六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免背景脫帽五官

清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片三張，並不得使用合成照

片。  

三、國民身分證、軍人身分證、僑民居留證明或其他有效

之駕駛執照。  

四、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應

檢附經許可停留或居留一年以上之證明（件）。大陸

地區人民並應檢附經許可已連續停留滿三個月以上

之證明。 

五、香港或澳門居民應檢附一年以上之居留證明（件）或

有效期間一年以上之入出境證件。但自中華民國九十四

年一月一日起，應檢附一件以上之居留證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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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駕駛經歷證件。  

申請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考驗者，免

辦體能測驗。  

依以上第六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所述，有關第五十

二條之規定內容，本文將之臚列如下：  

汽車駕駛執照自發照之日起每滿六年換發一次，汽車駕   
駛人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向監理機關申請換發   
新照。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七月一日前領有重型機器腳踏車駕

駛執照者，曾參加交通部公路總局或警察機關舉辦之大型   
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技術訓練課程及其測驗合格者，經報請

交通部認可後，得換發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七月一日前已登記為排氣量逾二百

五十立方公分之重型機器腳踏車所有人且領有重型機器腳   
踏車駕駛執照者，得換發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    

汽車駕駛執照逾期未換發新照者，不得使用駕車。  

有關車輛尺度及機車申請牌照、定期、臨時檢驗之規定

如以下之說明 (道安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之二、第四

十四條 )：  

有關車輛尺度之限制應依下列規定 (道安規則第三十八

條 )：    

全長：機器腳踏車不得超過二．五公尺。  

全寬：機器腳踏車不得超過一．三公尺。  

全高：機器腳踏車不得超過二公尺。  

第三十九條之二有關申請牌照檢驗規定如下：  

機器腳踏車申請牌照檢驗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引擎或車身號碼與來歷憑證相符。    

二、前後煞車效能合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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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後輪左右偏差合於規定。    

四、各種喇叭合於規定且不得裝設可發出不同音調之喇       
叭。    

五、各種燈光與標誌應符合附件七規定。    

六、車輛型式、顏色與紀錄相符。    

七、左右兩側之照後鏡、擋泥板合於規定。    

八、各部機件齊全作用正常。    

九、不得加掛邊車。    

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依前項申

請牌照檢驗規定辦理。  

有關汽機車檢驗之相關規定如下： (道安規則第四十四

條  ) 

領有牌照之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   
一月一日起，其出廠年份未滿五年者免予定期檢驗，五年以

上未滿十年者，每年至少檢驗一次，十年以上者每年至少檢

驗二次。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所有人應於指定日期前後一個

月內持行車執照向公路監理機關申請檢驗。  

已領牌照之普通重型及輕型機器腳踏車實施臨時檢驗。 

再依國立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針對『機車騎士動態

交通違規特性分析與因應對策之研究』之研究報告中可知，

交通違規之原因除了交通工程與執法因素外，駕駛人個人因

素亦為重要之違規原因。而由該研究問卷調查分析之結果中

得知，較容易發生之動態交通違規行為有：左右轉不打燈

號、闖紅燈、違規左、右轉及迴轉、違規行駛禁行機車車道

及超速。認為危險性較大之交通違規行為有：闖紅燈、逆向

行駛、酒後駕車、超速及逆向行駛。而較常發生之違規行為

有：趕時間、貪圖方便、節約時間、認為不會發生危險、合

法行駛空間被佔用、交通警察不會抓、以為灑脫、不耐煩等。 

而較有效之處罰方式有：罰鍰及吊扣駕照。影響較大之

宣傳人物有：朋友、家人及事故當事人等。有效之宣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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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宣傳海報、電視宣傳、上課講習以及肇事資料展等。本

文以下即針對機車較常發生之肇事原因、相關法令規定及配

套措施等加以分析說明：  

(一 )汽、機車混流，交通意外事故頻傳  

依據研究調查顯示，為方便左轉，目前許多機車騎士在

轉彎前都會騎到內車道，造成汽、機車混流，交通意外事故

頻傳。為建立交通秩序，汽、機車有必要分道行駛。因此，

交通部決心推動機車專用車道及機車兩階段式左轉措施，實

施機車專用車道後，各地方政府之相關單位將會以標誌、標

線區隔方式，禁止其他車輛於路段中任意切入外側車道。  

 

圖一   汽、機車混流，險象環生。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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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機車禁止行駛禁行機車車道 (攝影：吳佳音 ) 

 

圖三   機車優先車道，機車優先通行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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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機車專用車道 (攝影：吳佳音 ) 

 

圖五  機車駕駛人超越機車停等區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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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機車駕駛人於機車停等區內停等 (攝影：吳佳音 ) 

 

 (二 )騎乘機車未帶安全帽  

駕駛人可能因貪圖方便或天氣炎熱而不戴安全帽，但依

據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機車駕駛人或附載座人騎乘機車不戴

安全帽，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極可能對當事人頭部造成重

創，演變成無法挽回的遺憾，而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八

條及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一條中亦規定：機器腳踏

車駕駛人及附載座人均應戴安全帽，佩帶安全帽時，應正面

朝前及位置正確，於顎下繫緊扣環，安全帽並應適合頭形，

穩固戴在頭上，不致上下左右晃動，且不可遮蔽視線。機器

腳踏車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新台幣五

百元罰鍰。用以加強警惕用路人在騎乘機車時，注意維護自

身之安全。  

(三 )左右轉不打燈號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四十八條之規定，汽車駕駛

人在轉彎或變換燈號前，未使用方向燈或不注意來、往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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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轉彎前未減速者，處新台幣六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之

罰鍰，並記違規點數一點。  

(四 )闖紅燈  

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五十三條之規定，汽車駕

駛人行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路口闖紅燈者，處新台幣一

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並可記駕駛人違規三

點。  

(五 )左、右轉及車道使用  

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九條之規定，機器腳踏車

行駛之車道及轉彎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行駛，無標誌或標

線者依下列規定行駛：  

1.在未劃分快慢車道之道路，得在最外側二車道行駛；單行

道得在最左、右側車道行駛。 

2.在已劃分快慢車道之道路，雙向道路得在最外側快車道及

慢車道行駛；單行道道路得在慢車道及與慢車道相鄰之

快車道行駛。 

3.變換車道時，應讓直行車先行，並注意安全距離。 

4.由同向二車道進入一車道，應讓直行車道之車輛先行，無

直行車道者，外車道之車輛應讓內車道之車輛先行。但

在交通壅塞時，內、外側車道車輛應互為禮讓，逐車交

互輪流行駛，並保持安全距離及間隔。 

5.除起駛、準備停車或臨時停車外，不得駛出路面邊線。 

6.不得在人行道行駛。 

機器腳踏車行駛至交岔路口，其轉彎，應依標誌或標線

之規定行駛；無標誌或標線者，應依第一百零二條及下列規

定行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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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側車道設有禁行機車標誌或標線者，應依兩段方式進行

左轉，不得由內側或其他車道左轉。 

2.在三快車道以上單行道道路，行駛於右側車道或慢車道

者，應以兩段方式進行左轉彎；行駛於左側車道或慢車

道者，應以兩段方式進行右轉彎。 

機器腳踏車不得在道路上蛇行，或僅以後輪著地或以其

他危險方式駕車，亦不得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

音。 

執行任務之警備或巡邏機器腳踏車，得不受第一項行駛

車道之限制；並得行駛快速公路、市區快速道路，不受標誌

或標線之限制，但應開啟警示燈。 

 

 

 

圖七  機車兩段式左轉之標誌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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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機車兩段式左轉待轉區 (攝影：吳佳音 ) 

 

圖九  單行道道路，機車必須在最右側或最左側之快車道或

慢車道行駛，但圖中慢車道已被佔用。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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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超速  

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三條之規定，行車速度依

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標誌或標線者，應依以下規定：  

1.行車時速不得超過五十公里。但在未劃設車道線、行

車分向線之道路，或設有快慢車道分隔線之慢車道，

時速不得超過四十公里。  

2.行經設有彎道、坡路、狹路、狹橋、隧道、學校、醫

院標誌之路段、道路施工路段、泥濘或積水道路、無

號誌之交岔路口及其他人車擁擠處所，或因雨霧致視

線不清或道路發生臨時障礙，均應減速慢行，作隨時

停車之準備。  

3.應依減速慢行之標誌、標線或號誌指示行駛。  

消防車、救護車、警備車及工程救險車執行任務時，得不受前

項行車速度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行緊急任務時，得不

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汽車駕駛人，行車速度，若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依據道路交

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四十條之規定處罰。 

 
圖十  機車違規行駛人行道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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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機車違規行駛禁行機車車道 (攝影：吳佳音 ) 

 

 

圖十二   機車應依照規定之速度行駛 (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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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飆車  

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四十三條之規定，汽車駕

駛人，駕駛汽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六千元以上二

萬四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1.在道路上蛇行，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車者。  

2.行車速度，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六十公里以上。  

2.拆除消音器，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  

以上情形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兩輛以上之汽車共同違反以上之規定，或在道路上競

駛、競技者，處汽車駕駛人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銷其駕駛執照。  

(八 )酒後駕車  

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四條及道路交通管

理處罰條例之規定：汽車駕駛人飲用酒類或其他類似物後其

吐氣所含酒精成份超過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精濃度

超過百分之 0.05 以上者，不得駕車。汽車駕駛人駕駛汽車經

測試檢定有酒精濃度超過標準者，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六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

年。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年；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不得再考領。  

汽車駕駛人已因酒精濃度超過標準而吊扣駕照，並於吊

扣期間再因酒精濃度超過而違規者，處新台幣六萬元罰鍰，

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三年；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

駕駛執照，並不得再考領。  

汽車駕駛人拒絕接受酒精濃度之測試者，處新台幣六萬

元罰鍰，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三年。  

(九 )合法行駛空間被佔用  

機車駕駛人常因其合法之行駛空間被佔用而違規行駛於禁行車

道。最常見的情況即是汽車之違規停車佔用。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

條例之規定，汽車駕駛人停車或臨時停車若有在快車道、慢車道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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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甚至併排停車等違規停車行為發生時，將可處以罰鍰。同時，交通

勤務警察或依法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責令汽車駕駛人將車移置

適當處所；如汽車駕駛人不予移置或不在車內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

察或依法令執行交通稽查任務人員為之，或得於舉發其違規後，使用

民間拖吊車拖離之，並收取移置費。 

 

圖十三  機車合法行駛空間被併排停車佔用。(攝影：吳佳音 ) 

 

圖十四  機車合法行駛空間被併排停車佔用。(攝影：吳佳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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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機車合法行駛空間被大客車違規停車佔用。 (攝影：吳佳音 ) 

(十 )行駛中打行動電話  

機器腳踏車駕駛人駕駛時，如使用手持式行動電話，將

因無法集中注意力而分心，此舉可能造成交通意外之發生。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即規定：機器

腳踏車駕駛人行駛於道路時，使用手持式行動電話進行撥接

或通話者，處新台幣一千元罰鍰。至於有關實施及宣導辦

法，則由交通部定之。  

四、結語 

由以上之分析及說明可知，騎乘機器腳踏車除了學習正

確的駕駛技術之外，建立正確的用路觀念、具備正確的法令

常識、同時確實遵守，用路人間彼此互相尊重，才能保障自

身以及他人生命、財產之安全。  


